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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吉川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对<董事会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专项说明>的

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本公司委托，对公司 2019 年度财

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出具了大信审字【2020】第

34-00066 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保留意见形成基础： 

公司与东莞市川赢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交易的商业实质及合理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对东莞市川赢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预付款项

余额 3,734,222.90 元，应收款项余额 1,622,000.00 元，合计 5,356,222.90 元，我

们无法对贵公司与东莞市川赢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交易及余额的下列方面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相关交易的商业理由及商业实质，销售和采购的真实性； 

（2）相关交易及余额是否在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恰当处理，以及对利润表

和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3）公司是否与东莞市川赢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公司董事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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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具了 2019 年财务报表审计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监事会

对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监事会对于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意见无异议。 

2、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为改善因预付款

事项，增加了疑似为关联交易及不真实交易的风险，董事会和管理层已制定

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在财务制度上进行改革，增强财务人员综合能力。公

司将会减少预付款的交易事项，更加稳固公司发展和持续发展的经营战略。

同时努力提高经营水平，提高合同签订的质量，切实为公司创造效益，规范

合同管理和财务管理，规避公司存在的风险。 

3、监事会将继续积极履行监督职责，持续关注公司相关措施的推进工作，同

时督促公司依法规范运作，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东莞吉川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